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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

內調

0078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針對本案調查意見所揭缺失，案經行政院暨彰化縣政府就本院糾正及調查意見函復（院收

1030136162、1030103147）檢討改進情形略以： 1.田尾鄉公所函陳該公所已落實臨時人員公

開甄選及迴避進用相關規定，並自 103 年 8 月起，針對是類人員辦理考核；另本案莊女已於

103 年 7 月 31 日離職，該幼兒園除已就莊員所遺職缺，辦理公開甄選完竣外，並已將迴避進

用規定，確實納入是類人員之僱用契約書。 2.有關本案糾正指出，田尾鄉公所之行政、人事

及政風等部門喪失監督及審核機制，顯有疏失乙節，案經彰化縣府 103 年 9 月 24 日函報本

院，經該府政風處 103 年 9 月 11 日考績會決議，本案政風人員執行職務疏失，對工作錯置失

當，該公所前政風主任徐員核予申誡 1 次；惟因渠已調職該縣永靖鄉代表會秘書，爰將上開懲

處結果函知該代表會，並建議核予申誡處分。3.行政院人事總處已通函各地方政府，儘速就臨

時人員研訂進用及運用規定，並確實將是類人員公開甄選及迴避進用等規範納入前開規定 4.前

開地方機關訂定臨時人員規定之情形，將由人事總處研議納入 104 年度地方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業務績效考核評分項目。據上，本案田尾鄉公所已依本院糾正及調查報告意旨落實臨時人員公

開甄選及迴避進用相關規定，並自 103 年 8 月起，針對是類人員辦理考核；又本案莊員已於

103 年 7 月 31 日離職，該幼兒園除已就其所遺職缺，辦理公開甄選完竣外，並已將迴避進用

規定，確實納入是類人員之僱用契約書；復據彰化縣政府查報，本案政風失職人員考績會業已

決議處分在案；另行政院人事總處已通函各地方政府，儘速就臨時人員研訂進用及運用規定，

並確實將是類人員公開甄選及迴避進用等規範納入規定，均符本院調查意旨，故案經 內政及

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通過，爰核予結案存查在案。惟為確保相關改善作為得據以貫徹

及瞭解本案後續相關失職人員責任議處情形，本件仍擬函請行政院允應本於權責，落實督導各

相關機關賡續妥處，並將本案最終處理結果副知本院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、教育及文化

委員會 104.04.09 第 5 屆第 9

次聯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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